
附件 2 

姓  名  学  号  

班  级  身份证号  

专 业 志 愿 

(务必亲笔清楚填写，不得打印填写或留空) 

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

  

确 认 签 字 

本人已仔细阅读《安全科学与工程学院大类招生培养专业分流

实施办法》（院发〔2023〕21号），并完全了解专业分流政策。 

上述志愿经过充分考虑，确为本人意愿申报，本人清楚了解分

流结果确认并上报学校后将不允许更改专业。 

 

 

 

 

 

签名：________________ 

日期：________________ 

 


